关于发布《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京国土房管物[2004]512号

各区县国土房管局、各业主大会、各物业管理企业：

　　为了指导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好物业服务合同，通过合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减少纠纷，我局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379号令）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制订了物业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以供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参考。现予发布。

　　附件：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合同当事人

委托方 （以下简称甲方）

名称：                  业主大会

受委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名称：

物业管理资质等级证书编号：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方选聘（或续聘）乙方为            （物业名称）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订立本合同。

第二条  物业管理区域基本情况

物业名称：

物业用途：

座落：

四至：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委托管理的物业范围及构成细目见附件一。

第二章  物业服务内容

第三条  制定物业管理服务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管理与物业相关的工程图纸、住用户档案与竣工验收材料等；                                                      。

第四条  房屋建筑共用部位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共用部位包括：楼盖、屋顶、外墙面、承重墙体、楼梯间、走廊通道、                                         。

第五条  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共用设施设备包括：共用的上下水管道、共用照明、                                                            。

第六条  共用设施和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日常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道路、化粪池、泵房、自行车棚、                                                              。

第七条  公共区域的绿化养护与管理，                                         。

第八条  公共环境卫生，包括房屋共用部位的清洁卫生，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                                                                    。

第九条  维护公共秩序，包括门岗服务、物业区域内巡查、                  。

第十条  维持物业区域内车辆行驶秩序，对车辆停放进行管理，              。

第十一条  消防管理服务，包括公共区域消防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                                                             。

第十二条  电梯、水泵的运行和日常维护管理，                          。

第十三条 房屋装饰装修管理服务，                                    。
第十四条 其他委托事项

（1）                                             ；

（2）                                             ；

（3）                                             。

第三章  物业服务质量

第十五条  乙方提供的物业服务质量按以下第     项执行：

1．执行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京国土房管物字[2003]950号）规定的标准一，即普通商品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                   

                                                                       。

2．执行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的《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京国土房管物字[2003]950号）规定的标准二，即经济适用房、直管和自管公房、危旧房改造回迁房管理服务标准；                                                       。

3．执行双方约定的物业服务质量要求，具体为：                                                       

                                                      。

第四章  物业服务费用

第十六条  （适用于政府指导价）物业服务费用执行政府指导价。 

1．物业服务费由乙方按                      元/平方米.月向业主（或交费义务人）按年（季、月）收取。（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套内建筑面积和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其中，电梯、水泵运行维护费用价格为：         ；按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摊。

2．如政府发布的指导价有调整，上述价格随之调整。

3．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按照乙方与保险公司签定的保险单和所交纳的年保险费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摊。乙方收费时，应将保险单和保险费发票公示。

第十七条  （适用于市场调节价）物业服务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

1．物业服务费由乙方按                      元/平方米.月向业主（或交费义务人）按年（季、月）收取。（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套内建筑面积加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其中，电梯、水泵运行维护费用价格为：         ；按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摊。

2．物业服务支出包括以下部分：

（1）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

（2）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物业管理区域绿化维护费用；

（5）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办公费用；

（7）物业管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其它费用：

                                                 ；

                                                 。

3．（适用于包干制）物业服务费如需调整，由双方协商确定。

4．（适用于酬金制）从预收的物业服务费中提取       %作为乙方的酬金。

5．（适用于酬金制）物业服务费如有节余，则转入下一年度物业服务费总额中；如物业服务费不足使用，乙方应提前告知甲方，并告知物业服务费不足的数额、原因和建议的补足方案，甲方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对乙方提交的方案进行审查和作出决定。

6．（适用于酬金制）双方约定聘请/不聘请专业机构对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和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聘请专业机构的费用由全体业主承担，专业机构由双方协商选定/（甲方选定、乙方选定）。

第十八条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大、中修和更新改造费用从专项维修资金支出。

第十九条  停车费用由乙方按下列标准向车位使用人收取：

1．露天车位：            

2．车库车位（租用）：            ；其中，物业管理服务费为：             
车库车位（已出售）：                 
    3．                                   
    4．                                   

第二十条  乙方对业主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设备维修养护及其他特约服务的费用另行收取，乙方制定的对业主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设备维修养护及其他特约服务的收费价格应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

第五章  双方权利义务

第二十一条  甲方权利义务

1．审定乙方制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工作计划；

2．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

3．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决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

4．（适用于酬金制）审查乙方提出的财务预算和决算；

5．甲方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移交或组织移交以下资料：

（1）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等竣工验收资料；

（2）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3）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4）各专业部门验收资料；

（5）房屋和配套设施的产权归属资料；

（6）物业管理所必须的其它资料。

6．合同生效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提供        平方米建筑面积物业管理用房，管理用房位置：                                                      。

管理用房按以下方式使用：

（1）乙方无偿使用；

（2）                                             。

7．当业主和使用人不按规定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督促其交纳。

8．协调、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遗留问题：

（1）                                              ；

（2）                                              。

9．协助乙方作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管理工作。

10．其他：                                         。

第二十二条  甲方的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具有以下权利义务：

1．在业主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代表业主大会行使基于本合同拥有的权利，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按照法规政策的规定必须由业主大会决议的除外）

2．监督和协助乙方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3．组织物业的交接验收；

4．督促全体业主遵守《业主公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物业管理规章制度；

5．督促违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业主，限期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6．如实向业主大会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

7．其他：                                         。

第二十三条  乙方权利义务

1．根据甲方的授权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在本物业区域内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2．有权要求甲方、业主委员会、业主及物业使用人配合乙方的管理服务行为；

3．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收取物业服务费；

4．对业主和物业使用人违反《业主公约》和物业管理制度的行为，有权根据情节轻重，采取劝阻、制止、          等措施；

5．选聘专营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业务，但不得将物业的整体管理委托给第三方；

6．每年度向甲方报告物业管理服务实施情况；

7．（适用于酬金制）向甲方或全体业主公布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并每年不少于一次公布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当甲方或业主对公布的物业服务资金年度预决算和物业服务资金的收支情况提出质询时，应及时答复。

8．本合同终止时，应移交物业管理权，撤出本物业，协助甲方作好物业服务的交接和善后工作，移交或配合甲方移交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专项维修资金及帐目、      

                   。

9．其他：                                          。

第六章  合同期限

第二十四条  委托管理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七章  合同解除和终止的约定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期满，甲方决定不委托乙方的，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决定不再接受委托的，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期满，甲方没有将续聘或解聘乙方的意见通知乙方，且没有选聘新的物业管理企业，乙方继续管理的，视为此合同自动延续。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终止后，在新的物业管理企业接管本物业项目之前，乙方应当应甲方的要求暂时（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继续为甲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甲方业主（或交费义务人）也应继续交纳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第二十八条  其他条款

                                                      。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因甲方违约导致乙方不能提供约定服务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逾期未解决且严重违约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甲方应给予乙方经济赔偿。

第三十条  乙方未能按照约定提供服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且严重违约的，甲方经业主大会持三分之二以上投票权的业主通过后有权解除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给予甲方经济赔偿。

第三十一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清退；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给予甲方经济赔偿。

第三十二条  业主逾期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乙方可以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缴费用万分之        加收违约金。

第三十三条  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前解除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_________；由于解除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给予赔偿。

第三十四条  乙方在合同终止后，不移交物业管理权，不撤出本物业和移交管理用房及有关档案资料等，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委托期限内平均物业管理年度费用_________‰的违约金，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还应给予赔偿。

第三十五条 为维护公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切身利益，在不可预见情况下，如发生煤气泄漏、漏电、火灾、水管破裂、救助人命、协助公安机关执行任务等情况，乙方因采取紧急避险措施造成财产损失的，当事双方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其他条款

                                                                                                                                     。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双方约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_________日内，根据甲方委托管理事项，办理接管验收手续。

第三十八条  本合同正本连同附件_________页，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九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甲、乙双方同意按下列第_________方式解决。

1．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但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用的，乙方可以直接按照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第四十条  本合同自          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人：（业主委员会）             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一：委托管理的物业范围及构成细目

